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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志工服務協議書 

113.05 修 

立協議書人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甲方）， 

        (空白)              （以下簡稱乙方） 

茲甲方以推動兒童安全宣導、協助兒童安全事故傷害事件之心理輔導、法律與

醫療諮詢、督促政府研修有關兒童安全法令與措施、監督政府徹底執行兒童安全措

施、從事兒童安全相關研究，協助幼教機構建立兒權制度為宗旨，乙方願參與此項

服務並擔任志工協助甲方，並能夠踴躍參加甲方辦理活動，踴躍參與排班，雙方應

遵守條款如下： 

一、甲方應提供事項： 

 ﹝一﹞志工服務內容之督導。 

 ﹝二﹞志工服務所需之資源。 

 ﹝三﹞志工服務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四﹞本會所舉辦之活動資訊。 

 ﹝五﹞志工團隊之定期聚會活動。 

 ﹝六﹞發給志工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七﹞依志工之需要，得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八﹞志工服務時數條、服務證明、服務績效證明皆僅限半年內協助補開，逾時

甲方得拒絕補開立。 

 ﹝九﹞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志工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十﹞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十一﹞為上揭服務目的得使用通訊軟體 LINE 成立對話群組，由甲方負責開

設、管理及維護，並得邀請志工加入。 

 ﹝十二﹞前款情形，於群組目的已達成、志工未繼續參與群組活動、志工違反群

組使用規範（如第二條第九款及第十款情形）或其他無繼續使用群組必要

者，甲方得關閉群組或將個別志工退出群組。 

二、乙方應遵守事項： 

 ﹝一﹞遵守甲方制定志願服務倫理守則。 

 ﹝二﹞認同甲方服務理念、遵守志工各組相關規定並接受甲方志工督導的協助與

引導。 

 ﹝三﹞踴躍參與志工聚會活動及相關培訓課程，若不克參與時需主動聯繫甲方志

工督導。 

 ﹝四﹞服務期間穿著甲方之志工背心，佩帶志工服務證於明顯處，並妥善保管志

工服務證，若因特殊因素致無法繼續服務，需歸還志工服務證予甲方銷

毀。 

 ﹝五﹞遵守志工服務時間之規定，不遲到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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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遵守各分組之相關規定，如有問題應立即提出。 

 ﹝七﹞服務時須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不得要求或接受服務對象的任何報酬。 

 ﹝八﹞ 對於因服務而知悉、取得或偶然得知之服務對象個人資料、隱私及其他服

務相關資料等，應保守秘密，不得以口頭、文字、圖片、電子文件或其他

方式洩漏或公開，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如有違反，應負法律

責任。服務結束後亦同。 

 ﹝九﹞受甲方邀請加入專案討論之 LINE 群組後，未經甲方同意，不得邀請他人

加入群組。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前款 LINE 群組或其他私人間對話傳遞訊

息，如有違反，甲方有權刪除或要求乙方刪除相關資訊： 

1. 涉及隱私或其他個人資料，如個案家庭狀況、個人資料檔案等； 

2. 為執行電腦系統安全管理相關作業事項，如電腦帳號、密碼等； 

3. 非屬機密事項，惟公開或揭露有損於他人或甲方名譽之事，如涉及他人私

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 

 ﹝十一﹞乙方須切結未有下列情形之一： 

1.曾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起訴者； 

2.曾有性騷擾行為，經各地方政府性騷擾防治(或評議)委員會評議屬實或經

起訴者； 

3.為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4款所限定之嚴重病人者； 

4.曾吸毒、暴力犯罪、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行為之一等危害兒童權益，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三、乙方若違反志願服務法、甲方制定之志願服務倫理守則與本協議書服務內容相

關規定，甲方得立即終止乙方進行中之服務，並保有乙方是否得於其他隸屬於

甲方之志工團繼續提供服務之最終裁定權。 

四、乙方依甲方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由甲方

負損害賠償責任。惟乙方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之甲方對乙方有求償權。 

五、乙方在服務期間，如遇甲方不合理之對待、要求，可向甲方提供之管道向志工業

務承辦人提出申訴。志工申訴方式及管道如下： 

    申訴方式：電話或電子郵件 

    申訴電話：(02)2880-1101 分機 225 

    申訴信箱：safe@safe.org.tw六、倘因本協議書涉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七、本協議書所訂各項，經雙方同意，切實履行。 

八、本協議書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以昭信守。 

九、本協議書經雙方簽章後生效。 

 

立協議書人（甲方）：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立協議書人（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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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